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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綜合傳送者牌照的需要

固定與流動網絡和服務之間的分界變得愈來愈模糊

固定及流動匯流

電訊局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進行兩輪有關固定及流動

匯流的規管檢討

二零零七年四月公布的固定及流動匯流檢討結論之一：

設立綜合傳送者牌照作為固定、流動和／或匯流服務的

共同發牌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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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入綜合傳送者牌照的諮詢

《電訊條例》(條例)第7(3)條規定商務及經濟發展

局局長(局長)在制定所需規例前進行諮詢，有關諮

詢涵蓋一般條件，包括牌照的有效期，及牌照費用

條例第7A條授權電訊管理局局長(電訊局長)增設牌

照的特別條件。電訊局長進行的獨立諮詢涵蓋 :
特別條件、過渡安排

兩項諮詢同步進行，讓業界對新發牌制度有全面的

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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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傳送者牌照的服務範圍

綜合傳送者牌照的範圍涵蓋現有四類傳送者牌照
批准的服務：

固定傳送者牌照

有限制固定傳送者牌照

移動傳送者牌照

有限制移動傳送者牌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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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條件

綜合傳送者牌照將會採用與現有傳送者牌照(即
固定傳送者牌照、有限制固定傳送者牌照、移動

傳送者牌照、有限制移動傳送者牌照)相同的一

般條件，有關條件已在《電訊（ 傳送者牌照） 規

例》(第106V 章) 內訂明

旨在確保獲發牌照以提供公共電訊服務的所有新

傳送者和現有傳送者都有相同的基本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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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期

綜合傳送者牌照的有效期會視乎發牌的情況而定

15年轉換現有傳送者牌照—其餘情況

現有傳送者牌照的剩餘年
期

轉換現有傳送者牌照—服務範圍維持
不變

15年更換有效期屆滿的現有傳送者牌照

15年申領新牌照

有效期情況

綜合傳送者牌照到期後，將會發出載列更新條
件的新牌照，以更換到期的綜合傳送者牌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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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費用

建議的收費結構旨在

收回電訊局的行政成本；

鼓勵善用電訊服務號碼；及

劃一固定和流動服務的牌照費用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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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費用

(3) 號碼費用：

每個用戶號碼3元(新 增)

(4) 頻譜管理費用 (註
二)

(5) 基地電台／陸地電台
費用(註 二)

(2) 顧客接駁點費用：

每個接駁點8元 (註一)

(1) 定額費用：

100萬元 (只提供
對外固定通訊服務
及／或只提供陸地
移動業務以外的移
動通訊服務，則為
10萬元)

非按用戶數目計算的部
分

按用戶數目計算的部
分

定額部分

註 一 : 「固定傳送者牌照」和「移動傳送者牌照」的相關費用現分別
為7元和18元
註 二 : 計算方法基本上與現有「固定傳送者牌照」及「移動傳送者牌
照」的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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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號碼費用

鼓勵善用電訊號碼這項珍貴的公共資源

有助延長現有8位電訊號碼計劃的使用年期，並

推遲採用更長電訊號碼的需要，否則對社會及成

本有重大影響

牌照持有人可將未使用的號碼交回電訊局長，以

減少牌照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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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條件

建議採用一套適用於所有綜合傳送者的共同特別條件

參照現有傳送者牌照的特別條件

在綜合傳送者牌照下統一提供固定和流動服務的

若干責任 :
互連規定

號碼可攜性

公布收費

事後收費規管

納入新的牌照條件，以加強保障消費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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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條件

保障消費者的特別條件

遵從實務守則

要求牌照持有人須遵從電訊局長可能就以下情況而發出

的實務守則或指引 :
提供滿意的服務

保障消費者個人資料

保障及推動消費者的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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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條件

保障消費者的特別條件

服務合約及糾紛裁決

現時消費者就服務合約的投訴並不在電訊局長的管轄範圍

內

新的牌照條件要求牌照持有人須遵從電訊局長可能就電訊

服務合約規定而發出的實務守則或指引，包括以下規定 :
擬備合約文件

簽訂或終止服務合約的方式

將糾紛轉交由電訊局長批准的獨立糾紛裁決計劃處理

鼓勵業界執行自我監管措施，提供一個處理合約糾紛的正

式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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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條件
電訊局長可能訂立其他特別條件，藉以處理

個別牌照持有人所提供的特定服務

個別牌照持有人於申請牌照時所作出的特定承諾

在現有傳送者牌照被綜合傳送者牌照取代或轉換時予

以保留的既有責任，例如 :
繳交頻譜使用費 (適用於現時提供2G/3G流動服務

的「移動傳送者牌照」)
合併傳輸系統 (適用於現時免費廣播機構所持有的

「固定傳送者牌照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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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代四個於一九九五年發出的固定牌照

在一九九五年發出的四個固定傳送者牌照 (電訊盈

科、和記環球、九倉電訊、新世界) 將於二零一零

年到期

牌照持有人可申請綜合傳送者牌照以取代現有的牌照

，讓牌照持有人能在牌照屆滿時可繼續維持服務及網

絡的運作

牌照持有人在綜合傳送者牌照下的權利與今日獲發新

牌照的傳送者一致

取而代之的綜合傳送者牌照將會保留與牌照持有人相

關的特別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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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代四個於一九九五年發出的固定牌照

批予電訊盈科的綜合傳送者牌照將會保留若干特

別責任

全面服務責任 (以確保所有香港市民都可以繼

續使用基本電話服務)
按照「事後規管」方式就收費折扣作出通知

電訊盈科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提供而仍然

有效的 若干互連收費須事先批准才可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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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換現有移動傳送者牌照 (而服務範圍不變)

四個3G牌照 (二零零零年發出)、九個2G牌照

(二零零五／二零零六年發出) 和一個CDMA牌照

(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發出)
轉換完全屬於自願性質

既有的頻譜權利將予轉移，惟不得超越現有傳

送者牌照餘下的有效期

與頻譜權利相關的責任將予轉移 (例如：履約

保證金、繳交頻譜使用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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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期

歡迎業界和其他感興趣人士發表意見

意見書須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或之前分別

送達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電訊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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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

視乎諮詢期內收到的意見書：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敲定建議，並於本立法會

會期內提交附屬法例

電訊局長會確定發牌架構，並於有關法例制定

後就綜合傳送者牌照發出聲明

當局預定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實施綜合傳送者牌

照，以配合新的寬頻無線接達服務的發牌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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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各委員提出意見

多謝各位


